115學年度奇美醫院實習遴選：
1.個人履歷與自傳(1頁)+歷年成績單(1頁)，共2頁。
2.檔案名稱為弘光+姓名，並存為PDF。
3.面試資料由學生於114.11.5(三)下午4點前自行寄出，收件人:奇美復健部陳璟綺組長 exwine815@gmail.com 
4.奇美實習期間為：115年7月6日至116年4月2日。

